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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标人基本情况汇总表

投标人企业名称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 闫广天

企业注册地址 天津市津南区大沽南路1519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股权关系
1、股东1：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80.3%；
2、股东2：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7.88%；
3、股东3：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1.82% 。

注：按《资信标要求一览表》要求提供证明材料。

企业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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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文件

公司发改〔2025〕245 号

关于修订印发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章程》的通知

集团公司所属各单位,总部各部门：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提高规范运作水平，根据《关于印

发〈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暨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子企业

公司章程指引〉的通知》（中铁建发改〔2024〕106 号）要求，

结合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集团公司对《中铁十八局集团有

限公司章程》进行了修订，经董事会审定、股东会审议通过，并

完成市场监督管理登记（备案），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原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章程》（2023 年）即行废止。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2025 年 4 月 29 日



－2－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组织和行为，全面贯彻落实“两个一以贯之”重要要求，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设中国特色现

代企业制度，维护公司、股东、职工、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有

企业公司章程制定管理办法》《中央企业公司章程指引（国有资

本控股公司）》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结合公

司发展实际，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公司名称：

中文全称：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中铁十八局

英文名称：CHINA RAILWAY 18TH BUREAU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英文简称：CR18G

第三条 公司住所：天津市津南区大沽南路 1519 号

第四条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产

生和变更依照《公司法》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领导人员管理

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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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公司依法在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注册登记，取得法人

营业执照。

第六条 公司依法享有法人财产权，自主经营、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依法享有民事权利，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公司以其全

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

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第七条 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建立

党的工作机构，配齐配强党务工作人员，保障党组织的工作经费。

第八条 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应当充分考虑公司职工、消费

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利益，承担

社会责任。

第九条 公司坚持依法治企，努力打造治理完善、经营合规、

管理规范、守法诚信的法治企业。

第十条 本章程对股东、公司，以及党委成员、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

第二章 经营宗旨、范围和期限

第十一条 公司经营宗旨：依法经营，诚信为本，和谐自然，

为业主建造精品，为社会创造价值，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第十二条 公司经营范围：

（一）铁路、房屋建筑、水利水电、公路、市政公用、港口

与航道各类别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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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隧道、公路路面、机场场道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证书

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

术与管理服务；建筑信息模型（BIM）设计、技术咨询；智慧城

市建设及相关城市信息模型（CIM）、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

研发、服务和城市运营管理；装配式建筑工程施工，住宅工业化

技术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装配式建筑构件的生产、

销售；建筑新材料的研发；

（二）城乡规划、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工程测绘、工程咨

询、工程试验检测；园林绿化施工；各类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

施工；

（三）竹制品制造；竹制品销售;竹缠绕管道生产；生物基

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四）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劳务人员；

（五）进出口业务（法律及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六）爆破作业许可证范围内的设计施工、安全评估、安全

监理（以上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预应力铁路桥梁预制；混

凝土枕预制；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选矿；煤炭开采；非金属

矿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

（七）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及物业管理；

（八）设备的采购与安装；机械设备及器材的制造、修理和

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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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房屋租赁；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会务服务；

工程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

（十）限分支机构经营：住宿；餐饮；食品销售；烟销售；

百货零售；物业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在有效期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经营范围以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定的为准。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期限：从 1985 年 3 月 6 日至 2051 年

4 月 17 日。

第三章 注册资本、公司股东及其出资情况

第十四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523403502.60 元，已

全部缴付到位。

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可以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增加或

者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出资方式、出资额和出资日期：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

方式
出资额（元）

出资

比例
出资日期

1
中国铁建股份

有限公司
货币 2829322233.15 80.30%

2017年05

月 08 日

2
工银金融资产

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277632507.78 7.88%

2023年12

月 04 日

3
中银金融资产

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416448761.67 11.82%

2023年12

月 04 日

合计 - 3523403502.60 100%

Lenovo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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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按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

自认缴的出资足额缴纳至公司指定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

应当评估作价并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第十七条 公司成立后，应该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

下列事项：

（一）公司名称；

（二）公司成立日期；

（三）公司注册资本；

（四）股东的名称、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

日期；

（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

出资证明书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由公司盖章。

第十八条 公司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

（一）股东的名称、住所及联系方式；

（二）股东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日期；

（三）出资证明书编号；

（四）取得和丧失股东资格的日期。

第四章 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九条 股东享有以下权利：

（一）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股东会会议，依法行使表决权；

（二）依法行使召集股东会会议、提出议案、提名董事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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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依法获得公司经营信

息和财务信息，包括查阅、复制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会计账簿、会

计凭证，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决

议、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出资及股权转让

的资料等；

（四）依法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五）依法转让持有的公司股权，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其他

股东转让的股权；

（六）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依法获得红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

分配；

（七）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权优先按

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

（八）公司终止、解散、清算时，依法参加剩余财产的分配；

（九）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条 股东履行以下义务：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服从和执行股东会

依法作出的决议；

（二）按时足额缴纳所认缴的出资，公司成立后，不得抽逃

出资；

（三）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四）遵守国家保密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对所知悉

的国家秘密和公司商业秘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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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二十一条 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将股权转让的数量、价格、

支付方式和期限等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

下有优先购买权。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未答复的，

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

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实缴出

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第二十二条 股东依法转让其股权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

名或者名称、住所以及受让的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受让人依《公

司法》及本章程的有关规定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第五章 股东会

第二十三条 公司设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行使

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规划；

（二）决定公司的投资计划及一定金额以上的投资项目；

（三）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对其履职情况

进行评价，决定其报酬事项；

（四）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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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审议批准公司业绩考核事项；

（八）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九）决定公司年度债券发行计划；

（十）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申请破产、变更公

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一）决定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

（十二）审议批准公司重大国有资产转让、子公司部分国有

产权变动事项；

（十三）审议批准一定金额以上的融资方案、资产处置方案；

（十四）审议批准公司重大财务事项和重大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方案，以及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事项；

（十五）审议批准公司对外捐赠、担保事项，公司为公司股

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除外；

（十六）对公司年度财务决算进行审计，对公司重大事项进

行抽查检查，并按照公司负责人管理权限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十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

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

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

或者盖章。

第二十四条 经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可以依法向董事会授权,

但不得将法定由股东会行使的职权授予董事会行使。



－10－

未经股东会同意，董事会不得将股东会授予决策的事项向其

他治理主体转授权。

股东会加强对授权事项的评估管理，授权不免责。董事会行

权不规范或者决策出现问题的，股东会应当及时收回授权。

第二十五条 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定期会

议每年至少召开 1 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

一以上的董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

第二十六条 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

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主持；未设副董

事长或者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不履行职务的，由过半数董事

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

第二十七条 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 15 日前通

知全体股东，但是全体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涉及股东会审议事

项所需文件、信息和资料，应当与通知一并送达全体股东。

股东会应当将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

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第二十八条 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

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申请破产、变更公司形

式的决议，应当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其他决

议应当经代表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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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司党委

第二十九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国有企

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等规定，经上级党组织批准，设

立中国共产党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同时，根据有关

规定，设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三十条 公司党委由党员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选举产生，

每届任期 5 年。任期届满应当按期进行换届选举。党的纪律检查

委员会每届任期和党委相同。

第三十一条 公司党委设书记 1 人，副书记 2 人。公司党委

设立常务委员会，党委常务委员会委员 5 至 7 人，最多不超过 9

人。公司党委委员 15 至 21 人。

第三十二条 公司党委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

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公司重大事项。主要职责是：

（一）加强公司党的政治建设，坚持和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教育引导全体党员始终在政

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习宣传党的理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监督、保

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上级党组织决议在本公司贯彻落实；

（三）研究讨论公司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支持股东会、董事

会、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



－12－

（四）加强对公司选人用人的领导和把关，抓好公司领导班

子建设和干部队伍、人才队伍建设；

（五）履行公司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领导、支持内设纪

检组织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团结带领职工

群众积极投身公司改革发展；

（七）领导公司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统一战线工

作，领导公司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

（八）根据工作需要，开展巡察工作，结合实际设立巡察机

构，原则上按照党组织隶属关系和干部管理权限，对下一级单位

党组织进行巡察监督；

（九）讨论和决定党委职责范围内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三十三条 按照有关规定制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重

大经营管理事项须经党委前置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等按照职

权和规定程序作出决定。

第三十四条 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

符合条件的党委班子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经理

层，董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

程序进入党委。

党委书记、董事长由一人担任，党员总经理一般担任党委副

书记。党委配备专责抓党建工作的专职副书记，专职副书记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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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董事会且不在经理层任职。

第七章 董事会

第一节 董事会组成和职权

第三十五条 公司设董事会，实行集体审议、独立表决、个

人负责的决策制度。董事会由 5 至 9 名董事组成，其中外部董事

应当超过董事会全体成员的半数。

董事会成员中包括 1 名职工董事，经由职工代表大会（职工

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第三十六条 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由各股东按照持股

比例协商推荐人选，经股东会选举产生或者更换。

第三十七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名，由全体董事过半数选举

产生。

第三十八条 董事每届任期不得超过 3 年，任期届满考核合

格的，经选举可以连任。外部董事在同一企业连续任职一般不超

过 6 年。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董事在任期内辞任导致董事

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第三十九条 董事会设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并可根据实际工

作需要设战略与投资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

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是董事会的专门工作机构，由董事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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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董事会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负责制订各自的工作规则，具体规定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职

责、工作方式、议事程序等内容，经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第四十条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外部董事应

当占多数，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由董事长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原则上由外部董事组成，符合审计与风险

委员会专业要求的职工董事可以成为该委员会成员。

第四十一条 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主体，定战略、作决

策、防风险，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会会议，执行股东会的决议，向股东会报告

工作；

（二）制定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落实国家发展战

略重大举措的方案；

（三）制订公司发展战略和规划；

（四）制订公司投资计划，决定一定金额以内的投资项目（不

含海外项目）；

（五）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

（八）制订年度债券发行计划；

（九）制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申请破产、变更

公司形式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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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制订公司章程草案和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一）制订公司重大国有资产转让、子公司部分国有产权

变动方案；

（十二）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三）研究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非实体性分公司、项

目公司的设立，所属机构的撤销；审议实体性子分公司的设立方

案，按规定程序报上级单位审批；

（十四）根据授权，决定公司内部有关重大改革重组事项，

或者对有关事项作出决议；

（十五）根据有关规定和程序，聘任或者解聘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制定经理层成员经营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制度，组织实施

经理层成员经营业绩考核，决定考核方案、考核结果和薪酬分配

事项；

（十六）审议批准公司的重大收入分配方案，包括公司工资

总额预算与清算方案等，批准公司职工收入分配方案、公司年金

方案、中长期激励方案，按照有关规定，审议子公司职工收入分

配方案；

（十七）制订公司重大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方案，在满

足中国铁建资产负债率管控要求的前提下，决定公司的资产负债

率目标；

（十八）决定聘用或者解聘负责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审计业务

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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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审议一定金额以上的融资方案、资产处置方案；

（二十）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加强内部

合规管理，决定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内部控制体系、违规经营

投资责任追究工作体系、合规管理体系，对公司风险管理、内部

控制和法律合规管理制度及其有效实施进行总体监控和评价；

（二十一）指导、检查和评估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决定公司

内部审计机构的负责人，建立审计部门向董事会负责的机制，审

议批准年度审计计划和重要审计报告；

（二十二）制订董事会的工作报告；

（二十三）听取总经理工作报告，检查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对董事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建立健全对总经理和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的问责制度；

（二十四）决定公司安全环保、维护稳定、社会责任方面的

重大事项;

（二十五）审议对公司经营管理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重

大诉讼、仲裁等法律事务处理方案；

（二十六）决定公司行使所出资企业的股东权利所涉及的重

大事项；

（二十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股东会授权行使的其他

职权。

第四十二条 董事会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结

合实际制定议事规则，明确董事会具体权责、行权方式、议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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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决策机制、支撑保障等内容，并提请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第四十三条 董事会可以根据有关规定，将部分职权授予董

事长、总经理行使，法律、行政法规、国资监管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另有规定的依规执行。董事会是规范授权管理的责任主体，不

因授权而免除法律、行政法规、国资监管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应由其承担的责任。

第四十四条 公司不设监事会、监事，由董事会审计与风险

委员会行使相关职权。

第二节 董事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十五条 董事在公司任职期间享有下列权利：

（一）了解履行董事职责所需的国资监管政策和股东要求；

（二）获得履行董事职责所需的公司信息；

（三）出席董事会和所任职专门委员会会议，并对表决事项

行使表决权；

（四）提出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缓开董事会会议和暂缓对

所议事项进行表决的建议，对董事会和所任职专门委员会审议的

议案材料提出补充或者修改完善的要求；

（五）根据董事会的委托，检查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

（六）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开展工作调研，向公司有关人

员了解情况；

（七）按照有关规定领取报酬、工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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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按照有关规定在履行董事职务时享有必要的工作条件

和保障；

（九）必要时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股东会反映和征询有关

情况和意见；

（十）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四十六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对公

司负有下列忠实义务、勤勉义务：

（一）贯彻股东意志，忠实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职工合法

权益，坚持原则，审慎决策，担当尽责；

（二）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职，每年度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达到有关规定要求；

（三）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公司商业秘密；

（四）遵守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不得违反股东

会对董事忠实和勤勉尽责的规定和要求，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

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财产，不得擅自以公司财产为

他人提供担保；

（五）积极参加公司组织的有关培训，不断提高履职能力；

（六）遵守诚信原则，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本人或者他人谋

取利益，不得违规接受报酬、工作补贴、福利待遇和馈赠；

（七）如实向股东会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报告公司重大问

题和重大异常情况，保证所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忠实义务、勤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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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条 外部董事与公司不应当存在任何可能影响其

公正履职的关系。

职工董事除与公司其他董事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

外，还应当履行关注和反映职工正当诉求、代表和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等义务。

第三节 董事长

第四十八条 董事长是董事会规范运行的第一责任人，享有

董事的各项权利，承担董事的各项义务。

第四十九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向董事会传达党中央精神、国资监管政策，通报有关

方面监督检查所指出的需要董事会推动落实的工作、督促整改的

问题；

（二）组织开展战略研究，每年至少主持召开 1 次由董事会

和经理层成员共同参加的战略研讨或者评估会；

（三）确定年度董事会定期会议计划，包括会议次数、会议

时间等，必要时决定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四）确定董事会会议议题，对拟提交董事会讨论的有关议

案进行初步审核，决定是否提交董事会讨论表决；

（五）召集并主持董事会会议，使每位董事能够充分发表个

人意见，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进行表决；

（六）及时掌握董事会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对决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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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提出整改要求；

对检查的结果及发现的重大问题应当在下次董事会会议上报告；

（七）组织制订、修订公司基本管理制度和董事会运行的规

章制度，并提交董事会讨论表决；

（八）组织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弥补亏损、增减注册资本、

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申请破产、

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以及董事会授权其组织制订的其他方案，

并提交董事会讨论表决；

（九）根据董事会决议，负责签署公司聘任、解聘高级管理

人员的相关文件；根据董事会授权，代表董事会与高级管理人员

签署经营业绩责任书等文件；签署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经董事

会授权应当由董事长签署的其他文件；

（十）组织起草董事会工作报告，代表董事会向股东会报告

年度工作；

（十一）组织制订公司年度审计计划、审核重要审计报告，

并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

（十二）提出董事会秘书人选及其薪酬与考核建议，提请董

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及其薪酬事项；

（十三）提出各专门委员会的设置方案或者调整建议及人选

建议，提交董事会讨论表决；

（十四）与外部董事进行会议之外的沟通，听取外部董事的

意见，并组织外部董事进行必要的工作调研和业务培训；



－21－

（十五）在出现不可抗力情形或者发生重大危机，无法及时

召开董事会会议的紧急情况下，在董事会职权范围内，行使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企业利益的特别处置权，事后向董事会报告并

按程序予以追认；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五十条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

事长履行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各项职权；未设副董事长或者副董事

长不能履行职务、不履行职务的，由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

事履行。

第四节 董事会会议

第五十一条 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

第五十二条 董事会会议包括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召开董

事会会议的次数，应当确保满足董事会履行各项职责的需要。董

事会每年度至少召开 4 次定期会议。

第五十三条 董事会定期会议计划应当在上年年底之前确

定。定期会议通知和所需的文件、信息及其他资料，应当在会议

召开 10 日前送达全体董事。

第五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

10 日内，召集并主持董事会临时会议：

（一）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议；

（二）股东会认为必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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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条 除以上规定的情形和其他紧急事项外，召开董

事会临时会议，会议通知和所需的文件、信息及其他资料，应当

在会议召开 5 日前送达全体董事。

第五十六条 董事会会议应当有过半数董事且过半数外部

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董事对提交董事会审议的议案可以表示同意、反对、弃权。

表示反对、弃权的董事，须说明具体理由并记载于会议记录。

第五十七条 董事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董事会

通过普通决议时，应当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通过特别决议时，

应当经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以下事项须经特别决议通过：

（一）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

（二）制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申请破产、变更

公司形式的方案；

（三）制订公司章程草案和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四）制定非主业投资方案；

（五）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股东会规定的应当以特别决议通

过的事项。

第五十八条 当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对拟提交董事会审议的

事项有重大分歧的，该事项一般应当暂缓上会；认为资料不完整

或者论证不充分，以书面形式联名提出该事项暂缓上会的，董事

会应当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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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议案提出缓议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同一议案提出两次

缓议之后，提出缓议的董事仍认为议案有问题的，可以在表决时

投反对票，或者按照有关规定向有关机构和部门反映和报告。

第五十九条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董事会定期会议须以现场

会议形式举行。董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原则上采用现场会议形式；

当遇到紧急事项且董事能够掌握足够信息进行表决时，也可采用

电话会议、视频会议或者形成书面材料分别审议的形式对议案作

出决议。

第六十条 董事与董事会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等相关主

体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

董事行使表决权。存在关联关系的董事，不计入董事会研究决策

该议题所需出席的董事人数。董事会就该议题作出决议，按照普

通决议、特别决议不同类别，须经董事会全体成员（不含存在关

联关系的董事）过半数或者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 3 人的，应当将该事项提交股东会审

议。

第六十一条 董事会会议应当由董事本人出席。董事因故不

能出席，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但外部

董事不得委托非外部董事代为出席。委托书中应当载明授权范

围、代为表决的意见、授权的期限等。除不可抗力等特殊情况以

外，董事每年度出席董事会会议次数不得少于会议总数的四分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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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条 董事会可以根据需要聘请有关专家或者咨询

机构，为董事会提供专业咨询意见，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六十三条 董事会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或者作重大修改

的议案，应当在对议案进行修改、完善后复议，复议的时间和方

式由董事会会议决定。

第六十四条 董事会应当将会议所议事项作成会议记录。出

席会议的董事和列席会议的董事会秘书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会议通知、议案、签到表、表决票、授权委托书、决议、会议记

录、授权委托书应当纳入董事会会议档案进行保管。

第六十五条 中国铁建可以派人列席公司董事会和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会议。公司纪委书记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和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会议。

第六十六条 董事会可以根据需要邀请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和专家等有关人员列席，对涉及的议案进行

解释、提供咨询或者发表意见、接受质询。

董事会审议事项涉及法律合规问题的，总法律顾问（首席合

规官）应当列席并提出法律合规意见。

第六十七条 列席董事会会议的人员没有表决权。

第五节 董事会秘书与董事会办事机构

第六十八条 公司设董事会秘书 1 名，董事会秘书应当具备

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应当具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职。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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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列席股东会会议、董事会会议、总经理办公会等公司重要决

策会议以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党委会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

理事项时，董事会秘书应当列席。

第六十九条 董事会秘书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开展公司治理研究，协助董事长拟订有关重大方

案、制订或者修订董事会运行的规章制度；

（二）组织落实公司治理有关制度，管理相关事务；

（三）履行股东会工作有关职责，组织做好股东会运作制度

建设、会议筹备、议案准备、资料管理、决议执行跟踪、与股东

沟通等工作；

（四）负责协调企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由不同治理主体审

议、决策的相关工作；组织筹备董事会会议，准备议案和相关材

料并对其完整性进行把关；据实形成会议记录并签名，草拟会议

决议，保管会议决议、记录和其他材料；

（五）组织准备和递交需由董事会出具的文件；

（六）负责与董事联络，组织向董事提供信息和材料；安排

董事调研；与企业有关职能部门和所属企业沟通协调董事会运

行、董事履职支撑服务等事项；

（七）跟踪了解董事会决议和董事会授权决策事项的执行情

况，及时报告董事长，重要进展、重大情况还应当向董事会报告；

（八）配合做好董事会和董事评价等工作；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董事会赋予的其他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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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条 董事会设立董事会办公室作为董事会的办事机

构，由董事会秘书领导。董事会办公室负责公司治理研究和相关

事务，承担股东会相关工作的组织落实，筹备董事会和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会议，为董事会运行提供支持和服务。董事会办公室应

当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第八章 经理层

第七十一条 公司经理层成员一般不超过 10 人。设总经理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设副总经理若干名，总工程师 1

名、总会计师（财务总监）1 名，协助总经理工作，经总经理提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层是公司的执行机构，谋经营、

抓落实、强管理。

第七十二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第七十三条 总经理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的决议；

（二）拟订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经营计划，并组织实施；

（三）拟订公司年度投资计划和投资方案，并组织实施；

（四）根据公司年度投资计划和董事会授权，决定一定金额

以内的投资项目（不含海外项目），批准经常性项目费用和长期

投资阶段性费用的支出；

（五）拟订年度债券发行计划及一定金额以上的其他融资方

案，批准一定金额以下的其他融资方案；



－27－

（六）拟订公司的担保方案；

（七）拟订公司一定金额以上的资产处置方案，批准公司一

定金额以下的资产处置方案；

（八）拟订公司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

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九）拟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

（十）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以及分公司、子公

司的设立或者撤销方案；

（十一）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十二）拟订公司的改革、重组方案；

（十三）按照有关规定，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有关

高级管理人员；

（十四）按照有关规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当由董事会决定

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人员；

（十五）拟订公司职工收入分配方案，按照有关规定，对子

公司职工收入分配方案提出意见；

（十六）拟订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拟订公司建立

风险管理体系、内部控制体系、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体系

和合规管理体系的方案，经董事会批准后组织实施；

（十七）建立总经理办公会制度，召集和主持总经理办公会；

（十八）协调、检查和督促各部门、分公司、子公司的生产

经营管理和改革发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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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提出公司行使所出资企业股东权利所涉及重大事项

的建议；

（二十）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董事会授权行使的其他职

权。

第七十四条 经理层应当制订总经理议事规则，经董事会批

准后实施。总经理应当通过总经理办公会等会议形式行使董事会

授权。

第七十五条 经理层对公司和董事会负有忠实义务、勤勉义

务，应当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认真履行职责，落实董事会决议

和要求，完成年度、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指标和公司经营计划。

第九章 职工民主管理与劳动人事制度

第七十六条 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职

工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推进厂务公开、业务公开，

落实职工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重大决策要听

取职工意见，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

或者职工大会审议。坚持和完善职工董事制度，保证职工代表有

序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

第七十七条 公司职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参加

和组织工会，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公司应当为工

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

第七十八条 公司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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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行政法规，执行国家有关政策，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依照国家有关劳动人事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根据生产经营

需要，制定劳动、人事和工资制度。结合公司实际，建立员工公

开招聘、管理人员选聘竞聘、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等符合市场

化要求的选人用人机制。同时，建立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核心

人才薪酬分配制度，优化、用好中长期激励政策。

第十章 财务、会计、审计与法律顾问制度

第七十九条 公司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部

门规定建立财务、会计、审计和法律顾问制度。

第八十条 公司会计年度采用公历日历年制，即每年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公司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账目用中文书写。

第八十一条 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后 120 日内，编

制财务会计报告。财务会计报告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企

业会计准则》和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等相关部门的规定编制。

公司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应当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经

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第八十二条 公司利润分配按照《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国有资本收益管理规定及中国铁建有关规

定执行。

第八十三条 公司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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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党委书记、董事长是第一责任

人，主管内部审计工作。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对公司党委和董事会

负责，接受公司党委和董事会的管理和指导，根据上级相关规定，

对公司及其分公司、子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和绩效情况进行审计

监督。

第八十四条 公司实行总法律顾问制度，设总法律顾问（首

席合规官）1 名，发挥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在经营管理中

的法律审核把关作用，推进公司依法经营、合规管理。

第十一章 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

第八十五条 公司合并或者分立，应当由公司董事会提出方

案，按本章程规定的程序通过后，按权限报批。

第八十六条 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

（一）本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

（二）股东会决定解散；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五）人民法院依照《公司法》相关规定予以解散。

第八十七条 公司因第八十六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

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依法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董

事为公司清算义务人。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

报股东会批准后依法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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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附 则

第八十八条 本章程所称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总经理、副

总经理、总工程师、总会计师（财务总监），以及总经济师、总

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董事会秘书、安全总监等。本章程所

称外部董事是由任职公司以外的人员担任的董事，且在任职企业

不担任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以外的其他职务。

第八十九条 本章程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第九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应当修改章程：

（一）本章程规定的事项与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国资监

管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相抵触；

（二）公司的实际情况发生变化，与本章程记载不一致；

（三）股东会决定修改本章程；

（四）发生应当修改本章程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一条 本章程由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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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外部董事,集团公司领导,部门以上领导,存档。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党委办公室）2025年5月7日印发



2、投标人同类工程施工业绩情况

投标人名称：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1、项目名称：江西省上饶市丁家洲大桥建设项目；承包人名称:中铁十八局集团有

限公司；主要内容（如新建城市道路桥梁跨径或总长度等）：线路里程

K0+000-K1+037.714，包含：道路工程、排水工程、交通工程、照明工程、绿化工程、

桥梁工程。其中主线桥梁段全长 609 米(主桥段长 290米（桥宽 40.5m，梁型为

85+120+85m连续钢箱梁）、北岸引桥长 133米（桥宽 25.5m）、南岸引桥长 186米（桥

宽 40.5m)；匝道桥长 260.394米（桥宽 9米）；合同金额：44024.82万元；完工时

间：2022年 6月 30日；

2、项目名称：北三环东延快速通道工程施工第二标段；承包人名称:中铁十八局集

团有限公司；主要内容（如新建城市道路桥梁跨径或总长度等）：西起明理路姚桥

路交叉口（接一标段终点 K4+422.122),东至四港联动大道东出入口(K6+012.679)，

主线为上桥下路结构，上部桥梁长度 1590.557 米，下部道路长度 1590.557米，上

部城市快速路设计时速 80km/h;上部主线桥桥面标准宽度为 25.5m（6车道）、32.5m

（8车道），其中 BSH-U41联箱梁跨径为 56m+92m+56m，单跨最大跨径 92m，其余标

准跨径 30m。主线高架桥设置 2对上下桥匝道，下路道路标准红线宽度 60m，最大红

线宽度 77m。同时于 K5+924.179处南北方向增设四港联动大道主线桥:其南侧工程

起点为现状魏河桥，北侧工程终点接现状贾鲁河桥，全长 990.226米，主线跨线桥

设计时速 80km/h,辅道 40km/h,其中跨线桥梁长 335米，其中 SGLD-U02联箱梁跨径

为 35m+55m+35m，单跨最大跨径 55m；合同金额：39635.75万元；完工时间：2020

年 12月 22日。

注：按《资信标要求一览表》要求提供证明材料。建议优先提供单个合同金额≥10000

万元同类工程施工业绩。



1、江西省上饶市丁家洲大桥建设项目合同协议书





















江西省上饶市丁家洲大桥建设项目竣工验收证明











江西省上饶市丁家洲大桥建设项目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

（https://jzsc.mohurd.gov.cn/home）业绩截图







2、北三环东延快速通道工程施工第二标段合同协议书











北三环东延快速通道工程施工第二标段竣工验收证明
 



 



 



 



 



 



 



 



北三环东延快速通道工程施工第二标段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

（https://jzsc.mohurd.gov.cn/home）业绩截图







3、投标人工程施工获奖业绩

投标单位名称：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文一西路（东西大道-荆长大道）提升改造工程一标；奖项名称：2025年度

通过市政工程最高质量水平评价；获奖人：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颁奖单位：中国

市政工程协会；获奖时间：2025年 7月 22日。

注：按《资信标要求一览表》要求提供证明材料。

中国市政工程协会网站截图





附件

2025 年度通过市政工程
最高质量水平评价工程名单

1. 北京地铁十六号线工程土建施工 20 合同段

主 申 报 单 位：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 设 单 位：北京城市快轨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勘察及设计单位：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理 单 位：北京赛瑞斯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总承包或

施工总承包单位：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李贺）

参 建 单 位：北京市市政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2. 北京地铁十六号线工程土建施工 24 合同段

主 申 报 单 位：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 设 单 位：北京城市快轨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勘察及设计单位：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监 理 单 位：北京华城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总承包或

施工总承包单位：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经理：帅玉兵）

3. 西营门城市更新项目完整社区提升改造工程 EPC 工程总承包第五组团提升改造工程

主 申 报 单 位：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建 设 单 位：天津南开城投城市更新产业运营有限公司

勘察及设计单位：天津城建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 理 单 位：天津路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总承包或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段超）

4. 上饶市云碧峰大桥项目

主 申 报 单 位：山西三建集团有限公司

建 设 单 位：上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勘察及设计单位：江西省勘察设计研究院



工程总承包或

施工总承包单位：江苏中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苏州中元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辛磊）

22. 新城水处理二厂 10 万吨/日扩建工程（新城五期）

主 申 报 单 位：江苏远东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建 设 单 位：无锡市高新水务有限公司

勘察及设计单位：华昕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监 理 单 位：江苏华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总承包或

施工总承包单位：江苏远东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刘正彬）

23. 文昌路(广陵大桥-扬州西互通)照明设施改造工程

主 申 报 单 位：扬州华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建 设 单 位：扬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勘察及设计单位：神州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监 理 单 位：扬州市四正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工程总承包或

施工总承包单位：扬州华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钱安存）

24. 润扬北路（江平路二期—启扬高速蜀冈互通）快速化改造工程

主 申 报 单 位：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 设 单 位：扬州市市政设施管理处

勘察及设计单位：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理 单 位：扬州市建苑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总承包或

施工总承包单位：济南黄河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曹小兵）

25. 常州市武进区武南第二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项目市政总承包

主 申 报 单 位：常州市市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建 设 单 位：江苏大禹水务有限公司

勘察及设计单位：常州市中达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监 理 单 位：江苏阳湖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总承包或

施工总承包单位：常州市市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蒋红卫）

26. 文一西路（东西大道-荆长大道）提升改造工程一标

主 申 报 单 位：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Leno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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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 单 位：杭州余杭市政公用建设有限公司

勘察及设计单位：浙江省地矿勘察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 理 单 位：浙江明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总承包或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吴明明）

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宋秀敏）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曹玉江）

27. 杭州市闲林水厂一期工程-II 期工程

主 申 报 单 位：杭州市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 设 单 位：杭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勘察及设计单位：浙江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监 理 单 位：杭州天恒投资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总承包或

施工总承包单位：杭州市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厉建成）

参 建 单 位：浙江水联环科集团有限公司

28. 富春湾大道（一期）工程 EPC 项目

主 申 报 单 位：杭州富阳江南新城建设有限公司

建 设 单 位：杭州富阳江南新城建设有限公司

万邦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代建单位）

勘察及设计单位：浙江华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监 理 单 位：浙江江南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总承包或

施工总承包单位：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邵孙华）

29. 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槜李路（创新路~开禧路）道路新建工程

主 申 报 单 位：浙江协和建设有限公司

建 设 单 位：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勘察及设计单位：江苏南京地质工程勘察院

华昕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监 理 单 位：浙江嘉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总承包或

施工总承包单位：浙江协和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戴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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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西洪大桥及接线工程（环镇北路-北环快速路）施工 II 标段

主 申 报 单 位：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 设 单 位：宁波通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勘察及设计单位：宁波冶金勘察设计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公路市政设计有限公司

监 理 单 位：宁波市斯正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总承包或

施工总承包单位：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谢斌伟）

31. 宿松路(南二环-深圳路)快速化改造工程 6 标、7标段

主 申 报 单 位：安徽建工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 设 单 位：合肥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勘察及设计单位：合肥市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监 理 单 位：安徽省公路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高等级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工程总承包或

施工总承包单位：安徽建工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张林）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吴传龙）

32. 合庐产业新城龙桥路等 8条市政道路工程

主 申 报 单 位：安徽建工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建 设 单 位：安徽省合庐产业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勘察及设计单位：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监 理 单 位：上海三维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安徽省公路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天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总承包或

施工总承包单位：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黄元伟）

安徽建工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王平英）

安徽建工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孙伟）

33. 创业路（向阳路-醉月北路）等 14 条道路工程建设项目

主 申 报 单 位：安徽建工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建 设 单 位：利辛县安建新润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4.1、拟投入项目经理、项目副经理、技术负责人情况（盐坝高速市政化改造工程
先期实施段（华大基因中心）项目）

投标人名称：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1）项目经理1情况

姓名 刘光品 大学毕业时间 2006年6月 职称 高级工程师

注册证书 津1322013201400950
施工管理经验年

限
13年 社保月份 2022.7-2025.6

代表业绩

城市道路工程施工管理业绩（如有）：项目名称:科技文化中心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工程（
地下环路及附属）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项目；主要内容:地下环路主线北至科技
文化中心东西向规划道路、南至水乡北路以南，西至轨道交通 5 号线东侧，东至文化岛
东沿，主线全长约2.5km，匝道全长约 1.6km，单向 3 车道规模。本项目包括地下环路
及连接匝道的全部工程内容（不含与创明路隧道、创景路隧道连接的部分地下匝道结构
及围护，涉及匝道长度约 0.35km）；以及与创明路隧道、创景路隧道相交的共 4 处立
交节点的部分隧道主体结构和围护（涉及隧道长度约 0.26km）。其余内容以地下环路和
隧道的防火分区为划分依据。地面道路共 6 条：创明路（文二西路-东西向规划路）、
创景路（文二西路-水乡北路）、景兴路（文二西路-闲林港）、水乡北路（科技文化中
心西侧河道-创明路）、东西向规划道路（创景路-景兴路），规划支路（水乡北路-创景
路），总长约 3.8km；时间：2022年1月-2024年12月；人员岗位：项目经理；在本项目
的任职时间：35月（其中任职项目经理23月）。
注：提供1项业绩，并标注人员在该业绩中担任的职务及任职时间长度。

（2）项目副经理1情况

姓名 李梓齐 大学毕业时间 2006年6月 职称 高级工程师

注册证书 /
施工管理经验年

限
6年 社保月份 2025.2-2025.6

代表业绩

城市道路工程施工管理业绩（如有）：项目名称:科技文化中心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工程（
地下环路及附属）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项目；主要内容:地下环路主线北至科技
文化中心东西向规划道路、南至水乡北路以南，西至轨道交通 5 号线东侧，东至文化岛
东沿，主线全长约2.5km，匝道全长约 1.6km，单向 3 车道规模。本项目包括地下环路
及连接匝道的全部工程内容（不含与创明路隧道、创景路隧道连接的部分地下匝道结构
及围护，涉及匝道长度约 0.35km）；以及与创明路隧道、创景路隧道相交的共 4 处立
交节点的部分隧道主体结构和围护（涉及隧道长度约 0.26km）。其余内容以地下环路和
隧道的防火分区为划分依据。地面道路共 6 条：创明路（文二西路-东西向规划路）、
创景路（文二西路-水乡北路）、景兴路（文二西路-闲林港）、水乡北路（科技文化中
心西侧河道-创明路）、东西向规划道路（创景路-景兴路），规划支路（水乡北路-创景
路），总长约 3.8km；时间：2022年1月-2024年12月；人员岗位：总承包管理工程师；
在本项目任职时间：35月。
注：提供1项业绩，并标注人员在该业绩中担任的职务及任职时间长度。

（3）技术负责人1情况



姓名 黄广锴 大学毕业时间 1999年7月 职称 高级工程师

注册证书 /
施工管理经验年

限
7年 社保月份 2025.2-2025.6

代表业绩

城市道路工程施工管理业绩（如有）：项目名称:科技文化中心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工程（
地下环路及附属）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项目；主要内容:地下环路主线北至科技
文化中心东西向规划道路、南至水乡北路以南，西至轨道交通 5 号线东侧，东至文化岛
东沿，主线全长约2.5km，匝道全长约 1.6km，单向 3 车道规模。本项目包括地下环路
及连接匝道的全部工程内容（不含与创明路隧道、创景路隧道连接的部分地下匝道结构
及围护，涉及匝道长度约 0.35km）；以及与创明路隧道、创景路隧道相交的共 4 处立
交节点的部分隧道主体结构和围护（涉及隧道长度约 0.26km）。其余内容以地下环路和
隧道的防火分区为划分依据。地面道路共 6 条：创明路（文二西路-东西向规划路）、
创景路（文二西路-水乡北路）、景兴路（文二西路-闲林港）、水乡北路（科技文化中
心西侧河道-创明路）、东西向规划道路（创景路-景兴路），规划支路（水乡北路-创景
路），总长约 3.8km；时间：2022年1月-2024年12月；人员岗位：技术负责人。
注：提供1项业绩，并标注人员在该业绩中担任的职务。

注：按《资信标要求一览表》要求提供证明材料。



项目经理刘光品资料
 



 



 



 



 





项目经理刘光品工程施工管理经验证明



项目经理刘光品担任城市道路工程施工主要管理职务证明







                                                         











 

    



 



 







项目副经理李梓齐资料







项目副经理李梓齐工程施工管理经验证明



项目副经理李梓齐担任城市道路工程施工管理经验证明







                                                         











 

    









项目技术负责人黄广锴资料

 







项目技术负责人黄广锴工程施工管理经验证明



项目技术负责人黄广锴担任城市道路工程施工管理经验证明







                                                         











 

    









4.2、拟投入项目经理、项目副经理、技术负责人情况（盐坝高速市政化改造工

程(一期)综合附属工程）

投标人名称：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1）项目经理2情况

姓名 郑海全 大学毕业时间 2006年6月 职称 高级工程师

注册证书 津1452016201708754
施工管理经验年

限
13年 社保月份 2025.2-2025.6

代表业绩

城市道路工程施工管理业绩（如有）：项目名称:文一西路（东西大道-荆长大道
）提升改造工程一标段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项目；主要内容:项目西起东
西大道以西，东至创远路以东，桩号为起点（K0+000）—K3+630，性质为城市快
速路。全线快速路采用隧道+地面快速路型式，其中隧道全长约3.13公里，车道规
模为隧道双向4车道+连续式紧急停车带，共设置3处平行匝道，地面主干路为双向
6车道规模。工程全线内容包括隧道工程、道路工程、桥梁工程、市政管网工程、
景观绿化、其他配套附属工程等；时间：2020年1月-2023年10月；人员岗位：技
术负责人；在本项目的任职时间：46月。
注：提供1项业绩，并标注人员在该业绩中担任的职务及任职时间长度。

（2）项目副经理2情况

姓名 李显刚 大学毕业时间 2006年7月 职称 工程师

注册证书 /
施工管理经验年

限
8年 社保月份 2025.1-2025.6

代表业绩

城市道路工程施工管理业绩（如有）：项目名称:北三环东延快速通道工程施工第
二标段工程；主要内容:西起北三环-107辅道立交东出入口 K1+705.39，东至四港
联动大道东出入口K5+942.568，其中主线高架层工程终点至K6+012.679 处，高架
路线总长约4307米，地面道路线路总长约4237米，道路标准段宽度60米；时间：
2017年2月-2020年12月；人员岗位：项目执行经理；在本项目的任职时间：47月
。
注：提供1项业绩，并标注人员在该业绩中担任的职务及任职时间长度。

（3）技术负责人2情况

姓名 高福忠 大学毕业时间 1999年7月 职称 高级工程师

注册证书 /
施工管理经验年

限
7年 社保月份 2025.1-2025.6

代表业绩

城市道路工程施工管理业绩（如有）：项目名称:北三环东延快速通道工程施工第
二标段工程；主要内容:西起北三环-107辅道立交东出入口 K1+705.39，东至四港
联动大道东出入口K5+942.568，其中主线高架层工程终点至K6+012.679 处，高架
路线总长约4307米，地面道路线路总长约4237米，道路标准段宽度60米；时间：
2017年2月-2020年12月；人员岗位：技术负责人。
注：提供1项业绩，并标注人员在该业绩中担任的职务。

注：按《资信标要求一览表》要求提供证明材料。



项目经理郑海全资料
 











项目经理郑海全工程施工管理经验证明



项目经理郑海全担任城市道路工程施工主要管理职务证明































项目副经理李显刚资料









项目副经理李显刚工程施工管理经验证明



项目副经理李显刚担任城市道路工程施工管理经验证明













 



 



 



 



 



 



 



 



项目技术负责人高福忠资料
 



 







项目技术负责人高福忠工程施工管理经验证明



项目技术负责人高福忠担任城市道路工程施工管理经验证明













 



 



 



 



 



 



 



 





附表 1：

拟派项目团队成员（不含项目经理、项目副经理、技术负责人）信息表 1

投标人名称：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序

号
姓名 拟任岗位

资格（或职

称证书）
证书专业 其他

备

注

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
安全管理

津建安 C2（2014）

00400621 朱友军 安全负责人

工程师证 城市轨道 18221520

岗位证 质量员 0121410991214001399

2 张琦 质量负责人
工程师证

道路桥梁工

程
18010804

3 伍权利 安全工程师
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
安全管理

津建安 C2（2019）

0031811

4 秦勇 安全工程师
注册安全工

程师

建筑施工安

全
AG00250473

5 文勇 质量工程师 工程师证 道路与桥梁 18221415

6 郭萌 造价工程师
一级注册造

价工程师证
土建

建[造]

11231252002589

7 李源源
道路工程师

（1）
工程师证 市政工程 18222123

8 肖树国
道路工程师

（2）

高级工程师

证
道路与桥梁 4408001998

9 金雪芹
给排水工程

师
工程师证

给水排水工

程
18220807

10 杜金峰 机电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证
机电工程 4408004288

11 张雷 质量工程师 工程师证 道路与桥梁 18221009

12 张林星 测量工程师 工程师证 测绘工程 18222224

13 杨逸仙
绿化景观工

程师
工程师证 园林绿化 18031167

14 刘振方 施工员 施工员证 市政工程 0332210400028000251

15 曾光洪 材料员 材料员证 市政工程 1042111100001000216

16 张晖 资料员 资料员证 市政工程 0622411400020000255

17 宋保梅 劳资专管员 劳务员证 劳务管理 0121411391214001701

注：无需提供人员的资格证书、业绩经验、社保证明等证明资料。



附表 2：

拟派项目团队成员（不含项目经理、项目副经理、技术负责人）信息表 2

投标人名称：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序

号
姓名 拟任岗位

资格（或职

称证书）
证书专业 其他

备

注

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
安全管理

津建安 C2（2021）

0054685
1 王竞翔 安全负责人

工程师证
轨道交通工

程
18221445

2 惠飞 质量负责人 工程师证 道路桥梁 18221432

3 李攀 造价工程师
一级注册造

价工程师证
土建

建[造]

11211252000544

4 李艳阳
道路工程师

（1）

高级工程师

证
市政工程 4408004297

5 李鹏
道路工程师

（2）
工程师证 市政工程 4408004278

6 龙刚 机电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

证

电气与智能

化
4408003666

7 黄金山 质量工程师 工程师证 市政工程 18222145

8 高飞 安全员
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
安全管理

津建安 C2（2012）

0029549

9 符小林 安全工程师
注册安全工

程师

建筑施工安

全
10190217700

10 党菊云 资料员 资料员证 市政工程 1041711410417000212

11 万阳阳 劳资专管员 劳务员证 劳务管理 1042111300001000045

注：无需提供人员的资格证书、业绩经验、社保证明等证明资料。





附表 1：

拟投入机械设备情况表

（表格仅供参考，投标人可增减内容）

投标人名称：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盐坝高速市政化改造工程先期实施段（华大基因中心）项目

序号 设备要求 数量 品牌 规格型号 备注

1 吊机≥1台（额定起重≥25吨） 1 徐工 QY50KD

2 挖掘机≥2台（斗容量≥0.5m3）
3 三一重

工

SY285C-8

3

旋挖钻机≥1台（最大扭矩

50KN*m；最大钻孔直径 1200mm；

最大钻孔深度 16/20/24m。）

1 三一重

工

SR405R

4

3D智能摊铺设备≥1台（最大摊

铺宽度 7m；最大摊铺厚度

50cm）

1 福格勒 超级 2018-

3Li

5
钢筋柔性加工机≥1套（加工范

围直径 12~32mm）

1 天晨永

拓

RKJS-32B

注：无需提供设备的相关证明资料。



附表 2：

拟投入机械设备情况表

（表格仅供参考，投标人可增减内容）

投标人名称：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盐坝高速市政化改造工程(一期)综合附属工程

序号 设备要求 数量 品牌 规格型号 备注

1 压路机≥1台（工作质量≥6吨） 1
三一重

工

SSR250C-

10H

2 标线施划设备（热熔釜）≥2台 2
山东基

石

ST-800

（液压双

缸）

3
防撞缓冲专用车≥2辆（防撞缓冲

等 级≥100km/h）
2

东风多

利卡
D9

4
3D智能摊铺设备≥1台（最大摊铺

宽度 7m；最大摊铺厚度 50cm）

1 福格勒 超级 

2018-3Li

5
路面铣刨设备≥1台（路面铣刨宽

度≥500mm）
1 鼎盛重 LX1000C

注：无需提供设备的相关证明资料。



7、投标报价、工期填写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投标报价（万元

）

安全文明施
工措施费（
万元）

材料和设
备暂估价
（如有）
（万元）

专业工
程暂估
价（如
有）（
万元）

暂列金
（万元
）

BIM费用（
万元）

招标工
期（天
）

投标工
期（天
）

1

盐坝高速市
政化改造工
程先期实施
段（华大基
因中心）项
目

5225.086457 225.10709 0 0 291.4 11.557002 450 450

2

盐坝高速市
政化改造工
程(一期)综
合附属工程

14124.706021 379.742675 0 0 784.1 31.098961 900 900

备注：

1、请投标人按其商务标投标文件如实填写本表，各项目的“投标报价”包括上表中的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
材料和设备暂估价（如有）、专业工程暂估价（如有）、暂列金、BIM费用。

2、中标后，招标人与中标人按各工程分别签订施工合同，以各项目的“投标报价”作为合同价。

3、投标人应按照盐坝高速市政化改造工程先期实施段（华大基因中心）项目、盐坝高速市政化改造工程(一期
)综合附属工程的招标工期，填写对应标段的投标工期，且不得超过对应标段的招标工期，否则会导致废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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